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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
南區

承辦人：官雅惠

電話：02-27287727

傳真：02-27237850

電子信箱：dop-a40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給字第111300524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宣傳DM、退休人員審定通知書（範例）、離職報告單（範例）及登錄說明各1份 

(21405555_1113005248_1_ATTACH1.pdf、21405555_1113005248_1_ATTACH2.

odt、21405555_1113005248_1_ATTACH3.odt、21405555_1113005248_1_ATTACH4.

odt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就業服務處提供「樂活就業力再創銀享力—台灣

就業通：臺北市政府退休同仁篇」宣傳DM一案，請轉知所

屬退休人員踴躍加入「台灣就業通」退休人才專區，請查

照並依說明事項確實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本市就業服務處111年6月22日北市就職

字第111301729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我國勞動力人口因少子化影響未來將逐漸減少，私部門業

者有鑑於中高齡負責、穩定等特質，近年來逐漸樂於進用

銀髮者，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建置「台灣就業通」網

站，設有退休人才專區（以下簡稱退休人才資料庫），期

望借重退休人員豐富經驗與技術，退休後持續發揮所長，

促進公私部門及世代交流合作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松山工農 1110627

*NOAA111300686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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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111年3月23日市長室會議紀錄略以，「請人事處就『銀

髮人才資料庫專長登記意願』列為退休離職程序之必要事

項。」基此，請各機關（構）學校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，並

將列為111年內部控制查核項目：

(一)請將旨揭電子或紙本宣傳DM提供所屬退休公務人員（以

下簡稱退休人員）參考及使用。

(二)本府人事處（以下簡稱人事處）業將「退休人員審定通

知書」新增「加入退休人才資料庫」項目，請自即日起

至本府人力資源管理系統（以下簡稱TCGHR）下載使用

（路徑：TCGHR/退休撫卹/公教人員/退休人員資料維護/

報表列印/退休人員審定通知書/列印），並提供予退休

人員。

(三)將「離職報告單」增列「是否有意願加入退休人才資料

庫」並列為退休離職程序之必要事項，以提供111年6月

30日（含）以後退休生效之退休人員勾選。

(四)將退休人員是否加入退休人才資料庫之意願登錄於TCGHR

（路徑：TCGHR/退休撫卹/公教人員/退休人員資料維護

「是否有意願加入退休人才資料庫」欄位），以利人事

處辦理統計作業。

四、檢附旨揭宣傳DM、「退休人員審定通知書（範例）」、

「離職報告單（範例）」及「臺北市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系

統『加入退休人才資料庫意願』 登錄說明」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
02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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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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